关于《大连市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

为规范我市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保障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合法权益，提高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素质和综合履职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5号）《会计人员管理办法》（财会〔2018〕33号）等有关规定，借鉴辽宁省和其他省市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有益经验和做法，并结合我市工作实际，我们对2018年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关于转发财政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的通知》（大财会〔2018〕1030号）进行修订，草拟了《大连市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新《办法》）。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2018年，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发了关于《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财会〔2018〕10号，以下简称《规定》），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转发了上述文件，对推动我市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起到了一定作用。
随着会计改革的发展和深化，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对视野拓展、能力提升等需求更加强烈，仅转发规定、未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已不能适应新时期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多元化选择、加强顶层设计和管理服务等需要，需结合新理念、新形势、新要求进行完善。

新《办法》，一是贯彻落实新会计法的重要举措之一。2024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进一步明确“对会计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工作应当加强”。二是落实《规定》要求。《规定》明确“省级财政部门可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根据本规定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前期我市仅转发了《规定》，并简单提出三点补充意见，修订新《办法》更加紧扣新会计法要求的“各地区加强规范性文件清理”，且有利于落实《规定》“制定具体实施办法”要求。三是明确要求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2018年转发《规定》时，补充规定之一提出“取得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或不具备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但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可自愿参加在线继续教育”，根据《会计人员管理办法》不但明确了会计人员的范围（包括会计主管人员和总会计师），还要求会计人员从事会计工作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继续教育”，并在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完成注册和有关信息采集。

为了更好贯彻实施新会计法要求，精准提升我市会计人员队伍专业素质和履职能力，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明晰各级财政工作职责。为此，我们草拟了新《办法》。

修订过程

（一）调查研究阶段。查阅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了解其他先进省份继续教育管理方式方法。

（二）交流讨论阶段。组织县区财政部门和部分市直部门召开继续教育线上座谈交流会，了解单位和县区在继续教育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听取有关意见和建议。
（三）起草新《办法》。
三、新《办法》主要内容

新《办法》共7章25条，主要内容包括：

（一）总则。主要明确了新《办法》制定的目的、适用范围、总体要求等。

（二）管理体制。主要明确了我市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实行总体规划、统一部署、统一政策、统一标准、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以及市级、县区级财政和人社部门在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管理中的工作职责。
（三）内容与形式。主要明确了我市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主要内容和形式。结合近年来的实践，对继续教育的形式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四）学分管理。明确了继续教育新增加的形式和学分计量标准，同时结合财政部《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明确学分登记方式。

（五）会计继续教育机构管理。主要明确了会计继续教育机构的类别、条件和禁止行为。

（六）考核与评价。明确将继续教育与我市会计专家选聘、高端会计人才选拔等相结合，发挥会计专家和会计高端人才在继续教育学习中的带头作用。

（七）附则。主要明确了新《办法》的解释权归属与发布时间。



